花蓮縣政府辦理性別平等工作法補助申請書暨補助收據
(僱用受僱者未達100人之雇主調查工作場所性騷擾案件費用)
	申請單位基本資料
	單位名稱
	
	負責人姓名
	

	
	通訊地址
	
	統一編號
	

	
	聯絡人
姓名/職稱
	
	僱用受僱者人數
	□未達30人
□30以上未達100人

	
	電子郵件
	
	聯絡電話
	

	工作場所性騷擾說明
	性騷擾
發生地點
	
	性騷擾
發生日期
	     年    月    日

	
	被害人與
行為人關係
	□同事               □其他事業單位具業務往來之人
□主管               □顧客              □陌生人
□最高負責人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騷擾
事實概述
	

	
	接獲申訴
日期
	      年      月      日
	申訴案件
結案日期
	      年      月      日

	調查專業人士基本資料
	姓名
	
	培訓身分
	□政府機關現任或曾任相關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或衛生福利部相關專業人才
□縣市政府推薦之團體代表
□律師公會推薦之律師

	
	服務單位
及職稱
	
	
	

	
	聯絡電話
	
	
	

	
	實際
支出金額(新臺幣)
	□訪談費_____________元
□調查報告稿費_______元
	申請
補助金額(新臺幣)
	□訪談費_____________元
□調查報告稿費_______元

	
	
	  總計_______________元
	
	總計_______________元

	聲明切結
	茲聲明：
1、 以上記載內容、申請事實及所附文件均屬實。
2、 同一案件未曾向民間團體、政府機關申領同性質之補助款。
3、 同意花蓮縣政府得實地查核或逕以所提供之資料向勞動部、各縣市政府或有關機關團體查詢同性質補助申領情形。
聲明內容如有虛假，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並退還所有補助款項，絕無異議。

事業單位名稱：                                              (蓋印)

代   表   人：                                              (蓋印)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檢附資料
	□事業單位合法設立之登記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然人雇主國民身分證件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正、反面影本。。
□雇主接獲申訴案件期日相關證明。
□申訴案當事人任職相關證明。
□接獲申訴前1個月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投保人數資料（含總機構及分支機構）。
□訪談費及調查報告稿費支出之收據或領據等相關證明正本。
□申請人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其他經本府指定之文件。

	匯款帳戶
	戶名：

銀行及分行：

帳號：

	備註
	1. 本項補助基準：
	項目
	事業單位規模
	補助金額

	訪談費
	僱用受僱者未達30人
	依實際支出金額計算
	90%

	
	僱用受僱者30人以上未達100人
	
	80%

	調查報告稿費
	僱用受僱者未達30人
	
	90%

	
	僱用受僱者30人以上未達100人
	
	80%

	備註
	訪談費：每次訪談補助1位，上限2,250元，每案最高補助4次

	
	調查報告稿費：每案最高補助6,000元


2. 申請人應於結案並至勞動部職場性騷擾案件系統通報處理結果後，至遲於接獲被害人申訴之日起4個月內提出申請。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審查欄位(由受理單位填寫，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審查項目
	□申請案件為性別平等工作法之工作場所性騷擾案件。
□申請單位僱用受僱者人數（含總機構及分支機構）符合申請條件。
□申請單位洽請勞動部「工作場所性騷擾調查專業人才資料庫」之調查專業人士協助調查，且該調查專業人士非申請單位員工（含總機構及分支機構）。
□申請單位已至勞動部「職場性騷擾案件通報系統」通報處理結果。

	審核結果
	□核定，核發補助計新臺幣_____________元。
（包含訪談費___________元、稿費___________元）
□不予核定，原因：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